
东北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奖励认定与管理办法

（暂行）

教务处〔2016〕11 号

根据《东北师范大学教学工作奖励办法（试行）》，制定本科教学工作奖励认

定的暂行办法。

奖励中的各类成果是指以东北师范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取得的成果。按《东

北师范大学教学工作奖励办法（试行）》对成果完成人及其所在单位给予奖励。

一、教学工作奖励的认定

（一）教学成果类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指由教育部按国务院发布的《教学成果奖条例》规定，

报经国务院批准组织评审的高等教育类教学成果奖励。

省级教学成果奖是指由吉林省教育厅按照国务院颁布的《教学成果奖励条例》

和吉林省人民政府颁布的《吉林省省级教学成果评审和奖励的若干规定》组织评

审的教学成果奖励。省级奖只奖励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

校级教学成果奖是指由学校按照《东北师范大学教学成果评审和奖励办法》

组织评审的教学成果奖励。

（二）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类

1.国家级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是指由教育部组织评审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

教学团队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卓越人才培养项目等项目。其中国家

级课程建设项目是指经由教育部遴选、审批合格、给予立项支持并正式上线的国

家视频公开课、国家资源共享课建设项目。

2.省级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包括吉林省高等学校本科品牌专业建设点项目、

吉林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项目、吉林省高等学校省级精品课程建设项目、吉

林省优秀教学团队建设项目。

（三）教学研究类

1.教学研究课题

国家级教学研究课题是指教育部批准或委托的专项教学研究课题（不含全国



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或其它单列类科研项目）。

省级教学研究课题是指由吉林省教育厅组织评审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立项

课题。

2.教材

（1）教材是指正式出版公开发行的供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使用的教材，

有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编号，并明确标注为“教材”（不含教学参考资

料、习题、资格考试类教材）。

（2）国家级教材是指列入国家教育部公布的“国家规划教材书目教材名单

（高等教育）”的教材。如果教材再次被评为国家级规划教材，可以再次申请奖

励。

（3）再版教材申请奖励要求再版教材与上一版教材相比改动内容的比例不

低于 1/3，由学院（部）聘请同行专家进行认定。

3.教学论文

（1）教学论文是指在正式出版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本科教学研究论文，

立足于本科教育教学实践，包括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专业和课程建设、教学内容

更新、教学方法改进、实践教学、学风建设等方面内容。

（2）教师应是论文第一作者。

（3）对 CSSCI 及以上级别的教学研究论文，按社科处、科技处认定的级别

给予奖励；北大核心期刊论文按申请奖励当年有效的北大核心期刊目录核对认定。

（四）优秀教师和管理人员

1.国家级优秀教师是指获得由教育部组织评审的“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的

教师；省级优秀教师是指获得由吉林省教育厅组织评审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名

师奖”的教师；校级教学卓越成就奖、教学优秀奖、教学新星奖、年度优秀指导

教师奖另行制定评选细则评选。

2.优秀教学管理人员的评审与奖励由各学院（部）、部处单位自行组织实施。

二、教学工作奖励的管理

1.教学成果奖、专业建设项目、教学改革项目、精品课程建设项目、教学名

师、优秀实习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参加专业技能比赛等教材与教学论文之外的教

学成果在教务处认定、登录。

2.所有教材、教学论文由教务处审核认定，在社科处/科技处登录。教师本人

确认为教学研究论文的论文成果，在社科处/科技处成果管理平台登录论文信息

后，由单位统一提交论文原件或复印件到教务处审核认定后，再经社科处/科技

处审核通过，成果备注栏需明确注明为“教学研究成果”（登录后不允许修改）。

3.当教师在申报职称、申报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等需要打印教学成果清单时，



教材、教学论文仍然由社科处与科技处打印，其它教学成果由教务处打印。

4.所有符合《东北师范大学教学工作奖励办法（试行）》的教学成果由教务

处负责奖励认定与发放（教学工作奖励与科研奖励不重复发放）。

三、其它

未列入上述奖励认定范围的教学工作成果可提交学校教务委员会认定。

东北师范大学教务处

2016 年 6 月 13 日

扫一扫，获取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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